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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帆船協會第十三屆第 1 次理事會【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第十三屆第 1次理事會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15年 5月 9日(星期六)15 時 30分 

會議地點 國立成功大學綠色魔法學校(成功大學力行校區) - (臺南市東區小東

路 25號 

會議主席 陳理事長毓仁 記    錄 盧書涵 

出席人員 應出席：21人  實際出席：11 人   請假：10人  (如簽到表) 

會議議程 壹、主席致詞 貳、提案討論 参、臨時動議 肆、主席結論 伍、散會 

會議開始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提案討論 

案由一：敦聘陳雙全為本會名譽理事長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聘用本會副理事長案，提請討論。 

說  明：擬聘任陳光復、郭廷祥、詹正峯、蔡有仁(依姓名筆畫排序)等共計 4位

擔任本會副理事長。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聘用會內工作人員案，提請討論。 

說  明：擬聘 – 秘書長：葉惠文女士。 

               副秘書長：馬軍榮、汪松霖、陳俊安。 

               專任人員：盧書涵、黃郁文、趙玉涵。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修訂本會「選訓委員會組織簡則」，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運動部 115 年 3月 4日運競(四)字第 1150300497 號函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有關本會選訓委員會聘任名單，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修訂本會「教練委員會組織簡則」，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運動部 115 年 3月 4日運競(四)字第 1150300497 號函辦理。 
決  議： 

一、 國際帆船總會 World Sailing 及亞洲帆船總會 Asian Sailing 

Federation均未有國際教練證照制度，故刪除組織簡則第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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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國際級教練證之條件。 

二、 帆船於本國未有學生聯賽、企業或職業聯賽，故刪除第四、(二)、3，

現任學生聯賽(最優級組)、企業或職業聯賽教練且具本會效期內 A級教

練證。 

三、 於第四、(二)委員類別成員增列，「現任全國性綜合運動賽會或全國性

錦標賽教練且具本會效期內 B級以上教練證。」 

 

案由七：有關本會教練委員會聘任名單，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八：修訂本會「裁判委員會組織簡則」，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運動部 115 年 3月 4日運競(四)字第 1150300497 號函辦理。 

決  議：帆船於本國未有學生聯賽、企業或職業聯賽，故刪除第四、(二)、2，現

任學生聯賽(最優級組)、企業或職業聯賽裁判且具本會效期內 A級裁判

證。 
 

案由九：有關本會裁判委員會聘任名單，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修訂本會「紀律委員會組織簡則」，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運動部 115 年 3月 4日運競(四)字第 1150300497 號函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一：有關本會紀律委員會聘任名單，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二：修訂本會「運動禁藥委員會組織簡則」，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三：有關本會運動禁藥委員會聘任名單，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四：修訂本會「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簡則」，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五：有關本會申訴評議委員會聘任名單，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六：修訂本會「競賽委員會組織簡則」，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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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十七：有關本會競賽委員會聘任名單，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八：修訂本會「選務委員會組織簡則」，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九：有關本會選務委員會聘任名單，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十：修訂本會「無線電(遙控)帆船委員會組織簡則」，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十一：有關本會無線電(遙控)帆船委員會聘任名單，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十二：修訂本會「重型帆船委員會組織簡則」，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十三：有關本會重型帆船委員會聘任名單，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十四：修訂本會「樂觀型帆船委員會組織簡則」，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十五：有關本會樂觀型帆船委員會聘任名單，提請討論。 

決      議：陳國文委員更換為蔡佩樺委員，餘照案通過。 

 

案由二十六：有關本會身心障礙委員會聘任名單，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十七：有關本會運動員委員會聘任名單，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運動員委員會選舉實施原則第七、(一)、1，「無人登記參選：

全數委員由理事長推薦符合被選舉人資格之運動員，經理事會議通

過。」 

二、 依據運動員委員會組織簡則第 4 條，「置委員 7人，均無給職…」 

三、 本會業於 115 年 4月 14日公告登記參選資訊，截至 4 月 23日止未

收到參選登記表，故將依據辦法由理事長推薦委員會名單。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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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十八：推派吳其謙選手代表我國參加「2026 年 WS共融錦標賽(World 

Sailing Inclusion Championships 2026)」(理事蔡有仁及理事周

宗明提案)。 

說      明： 

一、 「2026年 WS共融錦標賽」將於 115 年 10月 1日至 10 日於葡萄牙

波爾蒂芒舉行。 

二、 世界帆聯希望各國踴躍報名參加。 

三、 我國選手吳其謙在身障船型表現優異，曾於 2019年獲此賽事船型

Hansa303 世界排名第 3名，2024 年與英國選手搭配參加 RS 

venture connect 取得世界排名第 2名，2023年 Challenger 全英

公開賽第一名，非常有機會為中華隊奪牌。 

四、 早鳥報名費(6月 1日以前)選手 350 歐元，教練 200 歐元，標準報

名費選手為 500歐元，教練 250 歐元。 

五、 建議提撥經費組隊報名參賽，為國爭光。 

決      議：建請選手提供相關經費概算表及計畫供本會研議及協助向中華帕拉

林匹克總會提出申請。。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主席結論：略。 

伍、 散會：17 時 10 分 

  

 

 

 

 

 

 

 

 

 

 

 

 

 

 

 

 

 

 

 

 

 


